
质量资讯

近年来，蓝田县司法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积极践行新时代

“枫桥经验”，深入开展社区矫正、安置帮教、普法

宣传教育等工作，全面推进依法治理，为县域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社区矫正工作走在前勇争先

近年来，西安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实施社区

矫正法，扎实履行监督管理和教育帮扶职责，为促

进社区矫正对象顺利回归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

涌现出一大批对党忠诚、甘于奉献、实绩突出的

社区矫正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近日，省司法厅对全省社区矫正工作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进行了通报表扬，西安市新城区社

区矫正管理局、西安市莲湖区社区矫正管理局、

西安市灞桥区社区矫正管理局等 3个集体被授予

“全省社区矫正工作先进集体”称号；蓝田县司法

局社区矫正管理科科长封豫平、西安市强制隔

离戒毒所选派民 警马建飞、西安市鄠邑区司法

局副局长刘辉、西安市未央区司法局社区矫正管

理科科长肖宇辉、西安市长安区司法局社区矫正

管理科科长张晗、西安市碑林区司法局社区矫

正管理科一级主任科员王威捷等 6名个人被授予

“全省社区矫正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切实提升安置帮教工作水平

为进一步提升安置帮教工作水平，加强对全国

安置帮教信息管理系统的应用，提高数据信息录入、

核查和衔接的处理能力，做好安置帮教对象的衔接

和管理工作，6月 7日，省司法厅开展全国安置帮教

工作信息管理系统应用培训视频会。蓝田县司法局

分管领导、基层工作科全体干部、司法所所长、安置

帮教工作干部40余人参加会议。

会上，省司法厅二级巡视员洪汉平通报了全国

安置帮教工作信息管理系统使用及排名情况；

国科政信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人员针对

全国安置帮教工作信息管理系统的整体结构和工

作流程、人员核查及衔接操作等作了专门讲解，并

通过视频演示进行了示范操作，详细讲解了核查、

衔接、帮教管理等功能模块。

此次培训有效提升了安置帮教工作人员的

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解决了基层司法所在安置帮

教工作信息系统操作中所遇到的实际困难，有效规

范了安置帮教日常管理工作。

加强道路安全法律法规宣传

为进一步加强道路安全法律法规宣传，持续

推进“两站两员”工作，提升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水

平，6月 4日，蓝田县洩湖镇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学习培训会，洩湖镇司法所全体

干部、24 个行政村交通安全管理员、劝导员等

50 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围绕法律概述、重点内容解析、安全出行

提示等方面的内容，开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集中培训，提醒大家牢固树立交通

安全意识，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养成良好的交通

安全习惯，有效预防和避免道路交通事故发生。

蓝田县公安局交管大队西川中队副队长张国超

通报了全县多起典型道路交通安全事故，交管大队

副大队长赵欢峰结合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

对全县道路交通安全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并就如何落实“两站两员”工作职责进行了培训。

会议要求，一要提高思想认识。加强对道路

交通安全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认清道路交通安全工

作面临的严峻形势，牢固树立安全防范意识，克服

麻痹思想，切实将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记在心上、

抓在手上。二要切实履行责任。对培训内容做到

学以致用，将学到的知识迅速转化到实际工作中，

不断提高工作效率。深入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西安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等

法律法规，在日常工作生活中起到示范带头作用。

三要发挥宣传劝导作用。利用微信、广播、张贴

标语、进村入户、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广泛开展

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宣传，进一步提高群众的

道路交通安全意识。积极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劝导

工作，加大上路劝导力度，确保劝导实效。四要

加强工作联动。定期对辖区的交通安全隐患进行

排查，对存在的难点问题及时对接协调，形成工作

合力，确保全镇道路交通安全。 （齐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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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再审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的重要方式，对做

实做强民事生效裁判监督，提升法律监督质效和司法公信力有着重

要作用。笔者在基层检察机关工作实践中发现，当前，民事再审检

察建议还存在法院采纳难、法律监督质效不高等问题。因此，建立

监督有力、协作有效、司法为民的民事再审检察建议共同调解机制，

显得十分必要。

积极能动履职 做好共同调解

检察机关要积极主动作为、延伸检察履职。针对民事再审检察

建议案件，承办检察官要在建议前多方沟通，主动与再审检察建议

承办法官协作，理清调解思路，共同为争议解决找“出口”。检察机

关要与法院同频共振，将“检察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中止原

审执行—裁定再审—案件再审—案件执行—履行到位”程序，简化

为“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共同调解—执行和解—履行到位”，从而减

少当事人诉累，节约司法成本，提升法律监督质效。

检察机关和法院要以“背靠背”的方式，做实共同调解。承办检

察官在具体调解工作中，要积极倾听申诉人的申诉请求，然后向法院

提出再审检察建议，这将有利于申诉人更好接受承办检察官的释法说

理及提出的纠纷解决方案。被申诉人对原案执行法官往往具有心理

依赖，因此，再审检察建议承办法官及原案执行法官联手开展调解工

作，将有利于被申诉人接受调解建议。最终通过检法同向发力，促使

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强化精准监督 建立协作机制

检察机关要严把监督标准、强化精准监督。检察人员要严格遵

守《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程序规定，严守依法办案程序底

线，对于再审检察建议既要“敢提”，又要“提准”，不断提升民事生效

裁判监督案件办理质量，做到精准监督。

同时，检察机关要及时总结已有做法、经验，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关于规范办理民事再审检察建议若干问题的意

见》，与法院会签相关共同调解机制。在此基础上，双方对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定内容予以细化，将共同调解制度化、系统化，

从而促进再审检察建议案件高质效办理。

针对易引发诉讼纠纷的普遍性问题，检察机关可与法院联合调研，共同开展

审判监督、检察监督。基于此，法院也可以充分运用调研成果，对基层法庭进行工

作指导，从而提升审判质效。 （作者单位：宁强县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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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权瑞坤）近日，宁强县人民检察院积极开展“世界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检察干警向群众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知

识，宣讲破坏生态环境的巨大危害，并介绍了近年来检察机关在生态环境保护方

面的履职情况。该县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该院将进一步加大普法宣

传力度，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切实以“检察蓝”守护“生态绿”。

宁强：以“检察蓝”守护“生态绿”


